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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桂教基建〔2025〕14号

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

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广西消防救援总队

关于做好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校园校舍

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自然资源局、

消防救援支队（大队）：

为推动自治区审计部门对部分县（市、区）党政主要领导

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发现问题整改，消除校园校舍安全隐患，按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
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自 然 资 源 厅
广西壮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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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自治区有关领导批示要求，决定开展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校园

校舍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排查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排查范围：全区各地中小学、幼儿园校园校舍安全

隐患，包括幼儿园、教学点、小学、初中、特教学校、一贯制

学校、高中、完全中学。

（二）排查主要内容：一是未经竣工验收投入使用的校舍；

二是未经消防验收投入使用校舍；三是校园周边地质灾害和高

边坡安全隐患；四是校园低洼地带内涝隐患；五是校园消防日

常管理安全隐患；六是校舍施工安全隐患；七是老旧校舍安全

隐患。

二、整治目标及措施

（一）完成校舍竣工验收。校舍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

使用。2020年秋季学期后投入使用的新建校舍，建设单位应完

善相关建设手续，完成竣工验收。建设时间较长无法补齐校舍

建设手续的，使用单位或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

机构开展校舍建筑的鉴定，经鉴定满足安全性、抗震性和使用

要求的，由教育主管部门及时协调相关部门联合核查后出具能

够证明校舍建设项目合法性的合规替代文件，建设单位可以继

续使用，并按规定办理不动产权证书。

（二）完善校舍消防验收。校舍投入使用前需获得住房城

乡建设部门工程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或消防验收备案凭证。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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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窗、楼梯设置、消火栓、灭火器、喷淋系统、烟感温感报警

系统、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等重点消防设施等应该满足国家消

防工程技术标准要求。校舍建设手续和资料不全的，由教育主

管部门及时协调相关部门联合核查后出具能够证明校舍建设项

目合法性的合规替代文件。

（三）开展校园地质灾害隐患防治。要加强校园及其周边

环境巡查，及时发现校园及其周边山体滑坡、泥石流、崩塌和

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隐患。各地教育部门要会同自然资源部门

对校园周边开展地质灾害巡查监测，发现灾害征兆，及时组织

师生转移避险，并报告当地党委、政府等有关部门，提出处置

方案。各地自然资源部门要发挥地质灾害防范专业优势，指导

做好校园周边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作。校园内部及其周边已形

成的高边坡，按照“谁建设、谁治理”的原则，由建设法人单

位完成治理，消除隐患。校园内部已形成的高边坡，属地教育

部门要会同有关单位倒查地质勘察、图纸设计、隐蔽工程、施

工管理、竣工验收等是否全面合规、全面达标，存在漏洞和隐

患的，要开展检测监测，存在安全隐患的，要翻建校园内部高

边坡，彻底消除校园内部高边坡隐患。

（四）强化消防日常安全管理。各地教育部门要督促学校

认真学习贯彻落实《中小学校、幼儿园消防安全十项规定》《教

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》，加强校园消防安全隐患排查

整治。要会同住房城乡建设、消防等部门加强对学校消防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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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质、主体责任落实、安全疏散条件、建筑布局及装修材料、

消防设施器材等进行排查，督促学校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

防安全管理人，建立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。严禁擅自改变建筑

使用功能及用途，严禁在四层及以上设置幼儿园儿童用房，严

禁采用易燃、可燃板材、彩钢夹芯板搭建建（构）筑物、分割

房间及室内装饰装修，严禁在疏散通道、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

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、铁栅栏、广告牌等障碍物，按规定配置

消防设施器材并完好有效。各地教育部门要会同消防救援部门

开展消防教育和消防疏散演练，组织教职工、安保人员和学生

每学期至少开展 1次全员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 1次消防应急演

练，帮助学校掌握初起火灾扑救和组织疏散逃生技能，提升全

员消防安全意识和能力，做到发生火灾第一时间拨打“119”火

警，1分钟快速响应，3分钟有序组织疏散，5分钟初起火灾扑

救力量到场扑救。

（五）消除在建校舍项目的安全隐患。在校园内新建、改

建和扩建校舍项目，应封闭施工。校园内有教学活动的，要严

格划分教学生活区和施工区，并做好安全围挡，严防施工活动

影响师生生命安全，影响正常教学活动开展，并开设专门的施

工通道，严防师生随意进入施工区域。要求施工企业做好安全

文明施工，落实各项文明施工措施。要严防施工过程中高空坠

物危及师生安全，要加强施工机械安全检查，防止雨季施工机

械基础被长期浸泡，导致塔吊等施工机械倒塌危及师生安全，

发现重大安全隐患的要立即停工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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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有序开展老旧校舍安全隐患治理。目前我区学校还

保留并使用部分砖木结构、砖结构和预制板建筑的校舍，这些

校舍由于结构安全性低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，出现结构裂缝、

墙体裂缝、基础不均匀沉降等安全问题。特别在人口大县、学

生基数大的地区，有些老旧校舍已使用超过 50年。各地教育部

门要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对老旧校舍的安全情况进行重点排

查，按要求定期开展安全鉴定，安全鉴定为 D 级危房的，要立

即停止使用，尽快拆除；安全鉴定为 C 级，要科学做好拆除、

继续使用和重建的计划安排。对学位需求不急迫，可以通过调

整招生办学来解决学位需求问题的，应及时予以拆除。学位需

求紧张，短期内不能拆除的，应制定逐步拆除的计划，逐年予

以拆除。老旧校舍确需保留继续使用的，应改造加固并重新鉴

定安全后才能投入使用。老旧校舍拆除后，要切实结合当地中

长期教育发展需要，科学论证重建必要性。学校办学规模一段

时间内还呈增长趋势，确有必要的再实施重建。

三、推进排查整治取得切实成效

（一）强化组织，落实责任。各地要切实扛起中小学幼儿

园发展和安全的主体责任，不放过排查发现校园校舍的任何安

全隐患，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全面完成整改。校园校舍安全隐患

涉及历史遗留、建设移交、日常监管、教育管理等问题，涉及

部门多，整改难度大，各地要组成排查整改工作专班，抽组专

业骨干力量完成排查整改工作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推进校

舍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的排查整改工作，并根据项目法人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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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，校舍项目是属地政府建设后移交学校使用的，由原

建设单位作为责任单位完成消防和竣工验收整改，由属地教育

部门或学校作为项目法人的，属地教育行政部门作为责任单位

完成整改。自然资源部门主动配合教育部门开展校园周边地质

灾害隐患防治工作，提供已有地质灾害隐患数据和技术支撑。

教育部门牵头完成在建项目和老旧校舍安全隐患的治理，并会

同消防部门开展校园消防日常管理隐患治理。

（二）全面排查，分类治理。各地要根据排查范围和内容，

对每所学校涉及的 6 个方面内容开展排查，逐校逐栋开展校舍

排查，建立详细的排查台账，科学研究制定整改方案，明确整

改措施、责任单位、时间计划，并填报《广西中小学幼儿园校

舍项目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统计表》（详见附件）。隐患整

改和治理工作要充分考虑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需要，不能影响正

常的教学活动和教学秩序。排查发现的一般安全隐患要立行立

改，尽早消除隐患。因建设手续未完善等形成历史遗留问题的，

要在消除校舍安全隐患的基础上，加快完善手续资料，有序推

进治理任务完成。地质灾害和高边坡等隐患问题，要开展系统

治理，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。短期内无法完成的重大安全隐患，

要制定专项整治方案，报属地党委、政府研究，落实治理资金，

聘请专业机构完成治理任务。

（三）强化保障，协调推进。校园校舍安全隐患治理中的

困难问题，教育部门要主动协调，汇聚各方力量完成治理。会

同有关单位查找问题，研究问题，及时报请属地党委政府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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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25年 4月 15日印发


